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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全体董事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进行了核查，确

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

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站（www.cninfo.com.cn）。发行人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

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 401,606,459 股，发行价格 13.19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 5,297,189,194.21 元，新增股份将于 2013年 12月 26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新股上

市之日起锁定三十六个月；其他发行对象认购之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新股上市之

日起锁定十二个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

股票上市首日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权分布仍满足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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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

有如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

电广传媒 
指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有线 
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电广传

媒全资子公司 

发行、本次发行、本次非

公开发行 

指本次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

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51,500 万股 A 股股票的

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 
指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公司律师 指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机构 指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 指人民币元 

定价基准日 
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日（2012 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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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unan TV&Broadcast Intermediary Co., Ltd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股票代码：000917 

注册资本：1,015,949,879 元 

法定代表人：龙秋云 

成立日期：1999 年 1月 26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430000000028050 

公司住所：湖南省长沙市浏阳河大桥东 

董事会秘书：廖朝晖 

邮政编码：410003 

联系电话：0731-84252080 

主营业务范围：影视节目制作、发行、销售（分支机构凭许可证书在有效期

内经营）；广告策划；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电子商务、有

线电视网络及信息传播服务，旅游、文化娱乐、餐饮服务、贸易业投资，产业投

资、创业投资和资本管理（以上法律法规禁止和限制的除外）。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电广传媒”）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履行了以下程序： 

事项 时间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 2012年 9月 27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2012年 12月 3 日 

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2年 12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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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审会表决的时间 2013年 4月 17 日 

取得核准批文的时间 2013年 12月 5 日 

核准文件的文号 证监许可[2013]1528号 

资金到账时间 2013年 12月 17 日 

办理股权登记的时间 2013年 12月 19 日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发行类型 非公开发行 

发行证券的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数量 401,606,459 股 

证券面值 1.00元 

发行底价（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 90%） 
10.28元/股 

发行价格 13.19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 5,297,189,194.21 元 

发行费用（包括承销保荐费、律师费用、审计师费用等） 224,120,524.60元 

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10.28元）相比的溢价比率 28.31% 

发行价格与申购报价日收盘价相比的比率 79.46% 

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认购本次非公开股份的限售期 36个月 

其他投资者认购本次非公开股份的限售期 12个月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情况，请参见下表： 

序 

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价格

（元） 

获配股数

（股） 
认购金额（元） 

占公司发

行后股本

的比重 

锁定

期 

(月) 

1 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 13.19 40,181,957 530,000,012.83 2.84% 36 

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19 86,050,037 1,134,999,988.03 6.0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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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19 62,547,384 824,999,994.96 4.41% 12 

4 
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 
13.19 59,969,673 790,999,986.87 4.23% 12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19 49,962,092 658,999,993.48 3.52% 12 

6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3.19 45,489,006 599,999,989.14 3.21% 12 

7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19 42,001,516 553,999,996.04 2.96% 12 

8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3.19 15,404,794 203,189,232.86 1.09% 12 

合计 401,606,459 5,297,189,194.21 28.33%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号：430000000075757 

   住所：长沙市开福区金鹰影视文化城 

法定代表人：陈道德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壹拾肆亿伍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各类实业；影视节目制作、发行和销售；影视器材

销售。 

2、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号：222400000001337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4301-4316房） 

法定代表人姓名：孙树明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伍拾玖亿壹仟玖佰贰拾玖万壹仟肆佰陆

拾肆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

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以上各项凭本公司有

效许可证书经营）。 

3、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50000000000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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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85号附1号1层1-1 

法定代表人姓名：陈重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无）。 

4、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440301107334024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6号武汉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B815（入驻“深

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奚星华。 

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号：310000000105579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阮琪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贰亿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6、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号：310000000093588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4层04、05、06、07、08、10单元 

法定代表人姓名：刘益谦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贰拾亿元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7、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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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号：100000400010354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法定代表人姓名：刘惠文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亿捌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

许可的其他业务。 

8、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号：310000000113185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689号第32层第01-12室单元 

法定代表人姓名：余际庭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壹拾亿元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

件经营】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 

法定代表人：龙秋云 

联系人：廖朝晖、汤振羽 

联系电话：0731-84252080  84252333-8339 

传    真：0731—84252096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号民生金融中心 A座 16-18层 

法定代表人：余政 

保荐代表人：施卫东、刘晓山 

项目协办人：廖陆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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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人员：张捷、陈辛 

联系电话：025-68036469 

传    真：025-68036466 

（三）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580号南证大厦 45-46层 

负 责 人：倪俊骥 

签字律师：施念清、陈一宏 

联系电话：021-52341668 

传    真：021-52341670 

（四）发行人会计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128号新湖商务大厦 6-10层 

负 责 人：胡少先 

签字会计师：曹国强、贺梦然 

联系电话：0731-85179889 

传    真：0731-85179801 

（五）验资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128号新湖商务大厦 6-10层 

负 责 人：胡少先 

签字会计师：曹国强、贺梦然 

联系电话：0731-85179889 

传    真：0731-8517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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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比较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股） 

1 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 202,702,546 19.95% 192,360,749 

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7,859,784 1.76% -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发小盘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20,811 1.48%  

4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绩优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0,000 1.48% - 

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3,360,367 1.32% - 

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3,225,552 1.30% - 

7 
中国银行－工银瑞信核心价值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67,568 1.29% - 

8 
衡阳市广播电影电视局（衡阳市

广播电视中心） 
11,988,651 1.18% 11,988,651 

9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10,436,472 1.03% - 

10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9,730,524 0.96% -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股） 

1 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 242,884,503 17.13% 232,542,706 

2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

—富春 37号资产管理计划 
46,201,667 3.26% 46,201,667 

3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三号 
45,489,006 3.21% 45,489,006 

4 
广发证券—民生银行—广发恒定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5,450,037 3.21% 45,450,037 

5 广发证券—广发银行—广发恒定 4 40,600,000 2.86% 4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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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电广传媒定向增发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6 
融通资本财富—平安银行—广州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8,000,000 2.68% 38,000,000 

7 

泰达宏利基金—民生银行—华融

国际信托—华融•得壹普泰 4 号权

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9,446,550 2.08% 29,446,550 

8 
新华基金—农业银行—东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2,744,503 1.60% 22,744,503 

9 
新华基金—农业银行—北京东富

国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2,744,503 1.60% 22,744,503 

1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0,761,649 1.46% -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的持股比例由 19.95%下降

到 17.13%，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表： 

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龙秋云 董事长 270,646 0.0266% 270,646 0.0191% 

彭  益 副董事长、总经理 237,354 0.0234% 237,354 0.0167% 

袁楚贤 董事、副总经理 173,670 0.0171% 173,670 0.0123% 

尹志科 党委书记、董事、副总经理 91,528 0.0090% 91,528 0.0065% 

毛小平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91,681 0.0189% 191,681 0.0135% 

廖朝晖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88,700 0.0087% 88,700 0.0063% 

曾介忠 监事会主席 137,399 0.0135% 137,399 0.0097% 

王济民 监事 5,711 0.0006% 5,711 0.0004% 

刘沙白 副总经理 97,880 0.0096% 97,880 0.0069% 

陆晓亚 副总经理 92,500 0.0091% 92,500 0.0065% 

王艳忠 副总经理 100,000 0.0098% 100,000 0.0071% 

邓秋林 副总经理 94,300 0.0093% 94,300 0.0067% 

合   计 1,581,369 0.1557% 1,581,369 0.1116%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下降系本次非公

开发行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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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为： 

项目 2013年 9月 30 日 2012年 12 月 31日 

每股净资产（元） 4.31 3.98 

项目 2013年 1-9 月 2012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0 0.63 

稀释每股收益（元） 0.40 0.63 

按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模拟计算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

每股净资产： 

项目 2013年 9月 30 日 2012年 12 月 31日 

每股净资产（元） 6.66 6.43 

项目 2013年 1-9 月 2012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8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 0.28 0.41 

注 1：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3 年 9 月 30 日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

计算。 

注 2：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12年度和 2013年 1-9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发行后稀释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12

年度和 2013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数之和及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计算。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的股本结构，请参见下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15,462,015 31.05% 717,068,474 50.58% 

其中：国有法人持股 314,278,137 30.93% 354,460,094 25.00% 

境内法人持股   361,424,502 25.50% 

境内自然人持股 1,183,878 0.12% 1,183,878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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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315,462,015 31.05% 717,068,474 50.5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700,487,864 68.95% 700,487,864 49.42% 

其中：人民币普通股 700,487,864 68.95% 700,487,864 49.42% 

小计 700,487,864 68.95% 700,487,864 49.42% 

三、股本总数 1,015,949,879 100.00% 1,417,556,338 100.00%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及总资产规模均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公司

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

步改善，财务实力增强。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通过实施

本次募投项目，公司将进一步扩大在高清电视、高清视频服务的优势，快速推进

在数据宽带业务、互动电视业务领域的拓展，以及在无线家庭网关、智能家居安

防、行业/政务专网等众多网络应用业务领域的拓展。在三网融合初期就迅速抓

住机遇，巩固市场地位，快速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仍然具有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仍将保持

其人员、资产、财务以及在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五）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保持稳定；本次发行对公司

高管人员结构不构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发行而

发生重大变化。 

（六）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

产生同业竞争，不会导致关联交易大幅增加而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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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0年度、2011 年度和 2012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分别出具了 “天健审〔2011〕2-171 号”、“天健审

〔2012〕2-156号”和“天健审〔2013〕2-17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发行人 2013年 1-9 月份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09.30 2012.12.31 2011.12.31 2010.12.31 

资产合计 1,372,822.16 1,335,759.42 1,122,788.81 1,158,382.47 

负债合计 902,020.75 907,578.58 743,063.02 769,247.78 

股东权益合计 470,801.41 428,180.84 379,725.79 389,134.69 

归属母公司股东

所有者权益合计 
437,373.72 403,975.60 274,795.30 288,553.20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1-9月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营业收入 376,359.61 406,367.52 284,547.60 619,090.93 

营业利润 51,144.13 68,437.07 75,214.28 59,202.30 

利润总额 51,580.72 69,412.26 75,860.39 58,961.53 

净利润 49,003.81 64,923.33 63,680.09 52,029.69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40,211.05 58,689.06 50,844.27 41,038.27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 1-9月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255.38 54,059.29 -113,480.72 68,262.6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066.44 -126,993.10 -129,810.02 986.5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489.03 94,616.66 79,651.48 -7,707.22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83.88 21.38 -29.28 -5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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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9,216.21 21,704.23 -163,668.53 61,487.05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3年1-9月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综合毛利率 38.45% 40.88% 43.19% 23.70% 

销售净利率 13.02% 15.98% 22.38% 8.40% 

总资产收益率 3.62% 5.28% 5.58% 4.99%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 9.58% 18.00% 18.03% 16.96%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9.45% 10.32% 19.22% 16.7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0 0.63 1.25 1.01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元） 0.39 0.36 1.33 1.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0.40 0.63 1.25 1.01 

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元） 0.39 0.36 1.33 1.00 

流动比率 1.31 1.27 1.35 1.50 

速动比率 0.86 0.85 0.69 1.07 

资产负债率 65.71% 67.94% 66.18% 66.41% 

利息保障倍数 2.76 3.07 3.48 3.38 

每股现金净流量（元/股） -0.48 0.21 -4.03 1.5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58 0.53 -2.79 1.68 

存货周转率（次） 1.46 1.35 0.97 3.84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0.14 12.79 14.33 57.29 

总资产周转率（次） 0.28 0.33 0.25 0.59 

(五)非经常性损益表 

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3 年 

1-9 月 
2012年度 2011 年度 2010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冲销部分 
-441.32  16,495.33 -274.90 172.9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

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86.10  714.57  2,028.20 -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

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  -  -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  -  - - 

债务重组损益 5.30  311.51  19.97 115.3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1,157.34  -393.14  -3,943.81 7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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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3.49  177.28  -1,127.16 -291.2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12,203.95  - - 

合  计   1,593.93   29,509.50  -3,297.70 711.40 

减：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372.40  4,172.30  -210.58 301.89 

减：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影响数 660.69  293.49  245.52 -68.24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560.85  25,043.71  -3,332.64 477.75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0,211.05  58,689.06  50,844.27 41,038.27 

非经常性损益占同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比例 
1.39% 42.67% -6.55% 1.1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9,650.20  33,645.35  54,176.91 40,56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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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401,606,459股，募集资金

总额 5,297,189,194.21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5,073,068,669.61

元，将用于“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实现全业务运营升级改造项目”和偿还银

行贷款等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利用募集资金量 

1 
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实

现全业务运营升级改造项目 
湖南有线 3,727,329,200.00 3,727,329,200.00 

2 偿还银行贷款 电广传媒 1,569,860,000.00 1,345,739,469.61 

合计  5,297,189,200.00 5,073,068,669.61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项目投资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

或银行贷款解决。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保护公司全体股东的

利益，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项目，待募集资金到

位且经会计师审验后再予以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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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介机构关于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

管要求。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所确定的发行对

象符合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决议规定的条件，符

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次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应该取得的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经上述发行过程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发行对象所获配售

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有关股东大会的规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询价过程中向投资者发出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

的内容和形式符合《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认购合同》符合《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发行的股票上市尚需

获得深交所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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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意见 

民生证券对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认

为上市文件真实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申请本次

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本保荐机构愿意保荐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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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 401,606,459 股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

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

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3 年 12 月 26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

上市首日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中，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本次发行

结束新股上市之日起锁定三十六个月；其他发行对象认购之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

新股上市之日起锁定十二个月。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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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有关中介机构的声明 

保荐机构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廖陆凯 

 

保荐代表人签名：                                             

施卫东                   刘晓山 

 

 

保荐业务部门负责人：                            

                                  郝  群 

 

 

保荐业务负责人：                                

                                  杨卫东 

 

法定代表人签名：                                               

                                  余  政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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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确认发行情

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

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

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经办律师:                                  

              施念清              陈一宏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倪俊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013年 12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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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摘要），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报

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曹国强            贺梦然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胡少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3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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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与本机构出具

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

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曹国强            贺梦然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胡少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3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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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1、发行人：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 

电话：0731-84252080 

传真：0731—84252096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号民生金融中心 A座 16-20层 

电话：010-85127999 

传真：010-8512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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